
解 读



近年来，由于商品流通市场化的不断推进、电子商务业发展迅猛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市服务业及对外贸易

的发展相对缓慢，转型升级较难，限额以上服务业及进出口企业数量越来越少，导致我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经济指标和进出口指标增速太缓，由此，对服务业及对外贸易的培育扶持刻不容缓，《奖励扶持办法（试行）》

的出台就显得十分紧迫和必要。《奖励扶持办法（试行）》的出台将对我市服务业和对外贸易行业发展起到一

个政策激励和导向作用。对促进全市服务业及对外贸易的扩量提质，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长和进出口总额的增长，推动全市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孝义市促进服务业和对外贸易发展奖励扶持办法

办法出台背景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促
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晋政办发〔2022〕33号）第20条之规定，“对年度
营业额达到５００万元的新增限上住宿、 餐饮、养老
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第21条之规定,“对年度新增
纳入统计部门‘一套表’平台统计的服务业调查单位，
一次性给予10万元奖励,由省、市财政按5:5比例负担”
等有关精神

省级政策

奖励办法及实施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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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吕梁市商务局关于印发2021年外贸外资提
质增量行动计划的通知》（吕商务〔2021〕3号）文
件等有关精神

市级政策

奖励办法及实施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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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范围及申报条件



A

住宿、餐饮：年营业收入200万元及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单
位

批发、零售：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年
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单位

B

C

为纳入孝义市统计的限额以

上贸易业单位、规模以上服

务业企业、外贸进出口企业

和限额以下样本单位，具体

范围如下：

奖 励
对 象

1、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
共设施管理业以及卫生等行业；
2、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
服务等行业；
3、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

奖励范围及申报条件



D

外贸进出口企业

纳入统计范围内限额以下样本单位

E

为纳入孝义市统计的限额以

上贸易业单位、规模以上服

务业企业、外贸进出口企业

和限额以下样本单位，具体

范围如下：

奖 励
对 象

奖励范围及申报条件



（一）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二）会计信用和纳税信用良好； 

（三）无财政资金使用违纪、违规等行为； 

（四）按要求及时向有关部门报送有关统计数据和资料；

（五）积极开展营销活动，取得较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为纳入孝义市统计的限额以

上贸易业单位、规模以上服

务业企业、外贸进出口企业

和限额以下样本单位，具体

范围如下：

申报
条件

奖励范围及申报条件



奖励标准



新入库单位奖
励标准

第一

对2022年起新增纳入统计库的限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单

位及其他服务业单位，给予15万元奖励，分三年按5:5:5发放：

第一年给予5万元奖励；第二年经营状况良好，能配合主管单位

工作，给予5万元奖励；第三年销售额增长幅度达25%的批发单

位，第三年销售额增长幅度达20%的零售、餐饮单位、住宿单

位和其他服务业单位，均给予5万元奖励

奖励标准



在库单位奖励
标准

第二

1、对已纳入统计库，连续两年销售额增长幅度达25%的批发单

位，连续两年销售额增长幅度达20%的零售单位、餐饮单位和

住宿单位，均每年奖励1万元。

2、对已纳入统计库，连续两年零售额达1亿元、零售额达5000

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且良性发展逐年提质增效的贸易单位分别每

年奖励10万元、5万元；零售额达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

的贸易单位且全年累计同比增速不低于吕梁市限上企业同比增

速的，均每年奖励2万元。

奖励标准



在库单位奖励
标准

第二

3、对已纳入统计库，连续两年营业收入净增长达1亿元、5000

万元、2000万元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卫生等行

业，分别每年奖励10万元、5万元、2万元。

4、对已纳入统计库，连续两年营业收入达3000万元且良性发

展逐年提质增效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教育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等行业，每年奖励1万

元。

奖励标准



在库单位奖励
标准

第二

5、对新增的外贸出口破零企业，首次达到100万元以上的，一

次性奖励10万元；首次破零但出口额未达到100万元的，按照

出口额的5%给予一次性奖励。

6、对外贸进出口额每年稳定增长10%以上的外贸企业，每户每

年给予5万元奖励。

7、对每年外贸进出口额达到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外贸主

体，每户每年给予10万元奖励；对每年外贸进出口额达到1亿元

以上的外贸主体，每户每年给予20万元奖励。

奖励标准



申报材料及流程



申报时间？

符合本办法规定相关条件和标准的单位，由相关行业主管单位组织申

报。

统 计 年
结 束 后

申报材料及流程



一

单位基本情况

入库时间（是否当年入库）

申

二

申报材料及流程

报 材 料

三 五 七

四 六

全年营业收入完成情况、
同比增长幅度

连续三年不退库承
诺；如果因自身原
因三年内退库的，
承诺全额退还奖励
资金

附相关文件：营业执照、纳
税证明、银行账号等

真实性声明

其他有关申报材料



由 相 关 行 业 主 管 单
位 审 核 申 报 单 位 资
料 ， 并 会 同 市 统 计
局 核 实 数 据 ， 根 据
企 业 申 报 资 料 和 数
据 核 实 情 况 拟 定 奖
励金额

由促进服务业和对外贸
易发展奖励扶持工作领
导小组专门会议审核研
究

由 市 财 政 局 拨 付 奖 励 资
金

01

审 核
流 程

02

03

申报材料及流程



管理与保障



1、对新入库单位取得奖
励扶持资金后三年内因自
身原因退库的，须全额退
还奖励资金，拒不退还的
纳入企业诚信档案

2、对于在申报奖励扶持
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单位，
取消本次及以后年度的申
报资格，已获得奖励扶持
资金的须全额退还奖励资
金，并按照有关规定追究
相关责任
3、市政府成立促进服务
业和对外贸易发展奖励扶
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
分管副市长，成员单位为
市发改局、商务局、财政
局、统计局等单位

4、成员单位分工负责。市
发改局负责牵头开展其他服
务业企业的奖励扶持有关工
作；市商务局负责牵头开展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
餐饮企业的奖励扶持有关工
作；市财政局负责根据主管
部门工作计划及资金申请，
统筹落实奖励扶持资金；市
统计局负责提供已纳入联网
直报企业名单，配合主管部
门做好相关工作

管理与保障



本办法由市商务局、统计局负责解释，未尽事宜另行规定


